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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广东省交通集团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平台型项目

（SJ-01 标段）设计服务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广东省交通集团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平台型项目设计

服务，项目业主为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招标人为广东利通科

技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计工作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

工作的通知》（粤交规划字〔2024〕484 号）、《关于分解下达广东省 2024 年公路水路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计划的通知》（粤交规划字〔2024〕485 号）和

广东省交通集团文件《关于明确集团公路交通设施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实施责

任单位的通知》（粤交集信〔2024〕32 号），本项目名称确定为：广东省交通集团公路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工程平台型项目设计服务。

项目整体需结合广东省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广东省交通行业数字底座及

数据运营交通强国试点任务等政策要求，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支撑，全面支撑全省交通

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一轴一网”示范区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建设，落实交通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升级交通强国专项试点任务要求。本项目主要完成一张网出行服务信息分发

中台建设，完成高精度数字底图升级，对图业融合中台、地图数据处理工具链进行升级，

打造高效集约的物联感知体系，构建高效的平台型项目系统运维服务体系，通过车路云

服务应用平台，整合车端、路端与云端数据要素，支撑部省级单位的数据对接、基础设

施数字化转型应用效果分析体系的搭建。

2.2 招标范围及合同段划分

2.2.1 标段划分：本项目分 1个标段，标段名称：SJ-01 标段。

2.2.2 招标范围：

2.2.2.1 完成广东省级“一张网”出行服务（公路）工程一张网出行服务信息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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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高精数字底座工程高精数字底图（三期）、车路云拓展应用

行业数据空间的车路云服务应用平台等平台项目设计，建安费合计约 5417.8 万元；

2.2.2.2 完成本标段的初步设计文件、设计预算文件、项目用户需求书、深化设计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图纸、工程量清单）、设计变更文件编制及评审；

2.2.2.3 配合完成项目实施、变更、验收、后评估等设计后服务工作。

2.3 设计服务周期

自签订合同协议书之日起至项目最终验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资质

或工程设计公路行业（交通工程）专业甲级资质、业绩，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标

段设计的能力。

投 标 人 应 进 入 交 通 运 输 部 “ 全 国 公 路 建 设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系 统 ”

（ https://hwdms.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设计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

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不得参加投标。

3.4 投标人须在投标登记前到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

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

情参见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服务指南栏目。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7 月 05 日，每日上午

09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下午 14 时 00 分至 16 时 00 分(北京时间，下同)，在上述规

定的时间内将《投标登记申请表》、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彩色扫描件发至招标人邮箱（jtsdszh@163.com），

并电话告知招标人联系人，由招标人录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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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交易服务系统，投标登记成功后，招标文件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投

标人。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 元，售后不退。

4.3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4.4若出现以下情况，招标人将拒绝接收投标文件：未按4.1点要求递交资料的。

《投标登记申请表》填写的投标登记的信息不能被使用而造成投标信息无法录入广

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系统的或与广州交易集团

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系统登记信息不一致的。如出现上述

情况，投标人失去投标机会的，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5 年 07 月 01 日 00 时 00 分至 2025 年 07 月

06 日 00 时 00 分。

5.2招标人将不统一组织现场考察及召开投标预备会。

5.3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为2025年07月22日09时00分。

5.4开标地点：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

区天润路333号）指定开标室。

投标人应于 2025 年 07月 22 日 08 时 30 分至 2025 年 07月 22 日 09 时 00 分将投标

文件递交至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应的开标室，具体开标

室见交易中心大厅公告（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或登录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建设工程→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要)中输入项目编

号或项目名称查询。

5.5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将予以拒收。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6.1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广东

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如媒体发布公告内容不一致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

告为准。

6.2在规定的登记期间，如某个标段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3家时，招标

人依法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站发布公告延长登记时间，




